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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度監視卡使用說明 

■構造及用途 

  監視卡上黏貼之監視片有 A、B、C、D共四格溫度指數監控窗格，用於監測疫

苗運送及儲存過程中之暴露溫度與時間。  

■效期 

  監控窗格下方鋼印第一數字為西元年，後三碼為該年第幾天製造，監視片有

效期自該日期起兩年。 

 

 

 

 

 「9226」製造日為 2009 年第 226 天，至 2011 年 225 天屆效。 

■填寫及使用說明（請參閱背面之說明） 

監視卡正面 

 

監視卡背面 

 

 收到疫苗時，請在卡片填寫入庫日

期、入庫溫度指數、地點。 

 將監視卡與疫苗擺放在一起，並每

日查看溫度指數變色情形。 

 轉出疫苗時，請在卡片填寫 

 出庫日期、出庫溫度指數。 

 當溫度>10℃時由 A 格開始變藍，如

果溫度降到 10℃以下，則藍色停止

擴散。如：A 格全藍，表示疫苗可能

暴露於 12℃3 天或 21℃2天。 

 如果 D 格變藍，表示此冰箱疫苗曾

暴露在 34 ℃以上的溫度下，至少 2

小時，疫苗全數毀損不能使用，請

立即通報衛生所處理，並檢查釐清

冷運冷藏設備問題，以加以改善。 

 

引信必須拉開 

才有監測效果 


